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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计算依据

• 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GB 50400-2016 第4.2条

• 广州市暴雨强度公式：

q = \frac{2550(1 + 0.628\lg P)}{(t + 12.5)^{0.668}}

（q：暴雨强度，L/(s·ha)；P：重现期，年；t：降雨历时，min）

• 项目用地面积：A = 1.28\ \text{hm}^2
• 设计重现期：场地雨水排放按2年一遇，海绵设施按5年一遇校核

2. 设计控制雨量定义

设计控制雨量指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所需的设计降雨厚度（mm），本项目目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≥70%，对应设计控制雨量约22.5mm（依据广州市海绵城市导则）。

3. 计算过程

3.1 降雨历时选取

取t = 60min（符合建筑小区雨水汇流时间要求）。

3.2 暴雨强度计算

• 2年一遇（P=2）：

q = \frac{2550(1 + 0.628\lg 2)}{(60 + 12.5)^{0.668}} \approx 218\ \text{L/(s·ha)}

• 5年一遇（P=5）：

q = \frac{2550(1 + 0.628\lg 5)}{(60 + 12.5)^{0.668}} \approx 285\ \text{L/(s·ha)}

3.3 设计控制雨量计算

设计控制雨量 H_d 按下式计算：

H_d = \frac{V_d}{A}

其中：

• V_d：设计调蓄容积（m³），由低影响开发设施总有效调蓄容积决定

• A：汇水面积（ha）

本项目低影响开发设施总有效调蓄容积：

V_d = 288\ \text{m}^3


H_d = \frac{288}{1.28} = 225\ \text{mm}

（注：此处为满足70%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设计降雨厚度，对应广州市典型年降雨数据）

3.4 校核

• 2年一遇降雨：设施可完全消纳，无溢流

• 5年一遇降雨：部分雨水溢流至市政管网，满足内涝防治要求
